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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年
花蓮縣秀林鄉太魯閣族
人成立「反亞泥還我土
地運動自救會」

86年
至監察院、原民會、遠
東集團陳抗，迄至106
年衝突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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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我們的島/還我土地

自救會成立(85-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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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至行政院及總統府陳抗，要求撤
銷展限及亞泥踐行原基法第21條
諮商同意程序

族人結合環保團體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訴訟

礦業權第3次展限(106年)

▲照片來源：自由時報、農傳媒、公民報橘 3



106.12.28
帖喇．尤道委員於原轉
會第4次會議提案，建議
政府、部落、亞泥公司
進行對話，經蔡總統指
示，由三方組成真相調
查專案小組

107.6.20
行政院成立真相調查小
組

原轉會促成三方會談(106-1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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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決礦權展限應踐行諮商同意(107-110年)

107.2.27
亞泥發布新聞稿釋出善意，願依原基法精神與部落諮商，
期盼三方會議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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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22
亞泥承諾依原基法踐行諮商程序，與玻士岸部落族人共
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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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4 110.9.16
最高行政法院駁回亞泥上訴，礦業權展限撤銷

108.7.1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礦業權展限，應依原基法第21條
踐行諮商同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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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陳述意見

部落會議主席
主持會議

原住民家戶
投票

玻士岸部落踐行諮商同意程序 (111年)

總計555戶，374戶出席，同意294票、不同意45票、
廢票14票

開（計）票

• 110.1.21
亞泥依法提出申請

部落會議主席書面通知

召開部落會議議決
• 111.2.12

公所書面通知並公告關係部落

亞泥彙整相關意見送公所備查

公所將相關文件公開閱覽及複印
• 111.1.27

• 110.2.19

• 110.4.19

• 1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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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同意之利益分享與回饋

21項（10+11）回饋
電費補助、房屋修繕、課後輔導班、急難救助、樹苗綠化環境、風災清淤與清
理、消毒水、教育、體育、教會、文化傳承與節慶活動經費、敬老生日禮金、
結婚及生育禮金、喪葬奠儀、獎學金、上學交通車、增列年度考勤獎金、暑期
工讀機會、就業輔導等

提撥礦石特別稅及土地租金一定比例經費挹注當地原住民族及其部落相關公共
建設或經濟發展

政府於真相調查報告公布後1年內，與部落及亞泥公司充分溝通並廣納意見，調
查礦區內之所有原住民保留地現況，據以制定礦場所在地「原住民保留地權利
回復計畫」

政府、部落及亞泥公司應於礦區結束採礦之前4年，共同思考與協商後提出礦場轉
型與土地再利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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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恭請裁示

8


